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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翼 何薇 刘海龙

本报讯 一起普通的施工合同
纠纷，差点让常州一家科技公司的上
市程序搁浅。

“对方起诉时提出了财产保全申
请”，回想起半年前的那桩官司，公司
法务张先生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一
旦被采取查封财产或者冻结账户的
保全措施，公司势必信用受损、市场
估值下降，别说上市了，连正常的经
营都无法开展。”

当该公司陷入困境时，武进法院
及时启动了“诉讼保”业务，向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发出《出具保函通知
书》。在得到银行出具的担保承诺
后，法院取消对该公司采取保全措
施。“现在，我们已经顺利通过利润考
察阶段，公司明年上市应该没有问题
了。”展望公司前景，张先生信心满
满。

据了解，让该公司峰回路转的“诉
讼保”业务，是常州法院在全国首创的
一项司法实践创新举措。截至目前，
全市法院共落实“诉讼保”业务22笔，
免于保全财产总额达5550万元。

司法实践的创新，源于
对法律公平正义的追求

在司法实践中，企业之间一旦发
生经济纠纷，财产保全是保护债权人
利益的有效手段。根据《民事诉讼
法》规定，债权人在提起诉讼前或者
正式起诉后，可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
全申请，防止债务人藏匿、转移或者
变卖财产，避免债权人“赢了官司输
了钱”。

然而，这一法律手段，在近年来
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往往被过度使用，
甚至一些小标的诉讼申请财产保全
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据溧阳法院统
计，2021年受理财产保全案2320件，
其中涉及公司法人的财产保全案
1016件，保全财产总金额达55.38亿
元。

对申请企业来说，财产保全是强
有力的维权手段，但对被告企业来说，
一旦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或是冻结等
保全措施，企业不仅商业信誉、银行征
信受损，还可能因为资金周转受限而
无法正常经营。“保全之痛”，往往成为
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民事诉讼中，原被告法律主
体地位平等，双方的合法权利都应得
到有效保护，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
平正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曹忠
明表示，“过度采取保全措施，轻则影

响企业生产经营，重则损害一个地方
的营商环境。”

2022年9月15日，溧阳法院率
先“破冰”，与中国银行溧阳支行签约
并启动“诉讼保”业务，由银行为优质
企业提供预先担保，当企业被申请财
产保全时，银行出具《民商事案件免
于财产保全保函》，法院以银行已提
供担保为由不对企业采取保全措施。

今年3月，全市两级法院与江南
农村商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
面推行“诉讼保”业务。

法院、银行共推“诉讼
保”，实现“四方共赢”

“诉讼保”业务引入银行为企业
提供担保，银行因此承担了连带法律
责任。一旦企业无法履行债务，银行
可能面临先行代为偿付的责任。

如何避免银行因为出具保函而
遭受损失？常州法院与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共同建立了三项机制。一是

“免保”企业审核机制。银行事先对
企业进行评估审核，经营状况良好、
信用较高、持续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
才能列入免保企业名单库。二是实
时联动对接机制。当免保企业被申
请财产保全时，由承办法官向银行发
出《出具保函通知书》，银行在3日内
出具保函，法院收到保函后通知申请
人银行已提供担保，故不对企业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三是“法银”联席会
议机制。双方定期召开座谈会，核对
免保企业名单、免保额度及期限，磋
商解决操作中的具体问题。

随着“诉讼保”业务全面推行，全
市两级法院先后为免保企业落实了
22 笔“诉讼保”业务，免于保全财产
总额达5550万元。其中苏华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在17起案件
中，免于财产保全 3100 万余元；武
进、常州经开区、金坛、溧阳共有5家
企业免于财产保全2450万余元。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交易银行部

总经理潘冬冬告诉记者，由他们出具
保函的企业，截至目前未有一起案件
需要银行代为偿付。

曹忠明认为，“诉讼保”业务实现
了原被告双方、银行和法院的“四方
共赢”：原告单位得到银行担保而无
须担忧债权无法实现；被告单位避免
因财产保全措施造成负面影响；银行
在提供担保时助力地方优质可信企
业发展；法院则因减少采取保全措施
节约了司法资源。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诉讼保”获得各方好评

近年来，常州法院积极践行司法
为民宗旨，推出“龙城 e 诉中心”“诉
讼保”等一系列司法实践创新举措，
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为企业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据市中院立案庭庭长陆军介
绍，《民事诉讼法》规定：财产纠纷
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
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推行‘诉
讼保’业务，是在遵循法律规定基
础上的创新”，陆军对此解释说，

“司法实践中，被申请人能够提供
充分有效担保的情况较少且比较
困难。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通
过与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帮助优质
企业解决了担保难的问题。”

据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内部查
询，此前尚无类似业务先例。

常州法院在全国首创“诉讼保”
业务后，南京市溧水法院和浙江省嘉
兴市嘉善法院先后来常学习，目前，
溧水法院已联合溧水农商行也推出
了“诉讼保”业务。

“诉讼保”业务在常州企业界广
受好评，尤其是一些专精特新和准上
市企业，尽管并未遭遇财产保全申
请，但未雨绸缪，纷纷前来咨询如何
加入免保企业名单库。截至目前，全
市共有 33 家企业办理“诉讼保”业
务，被授予担保总额度达2.76亿元。

实现“四方共赢”，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常州法院在全国首创——

“诉讼保”：让优质企业免受“保全之痛”

■舒翼 陈雯燕 郭龙龙

本报讯 为了向未
婚 妻 证 明 自 己 的“ 财
力”，金坛一男子伪造了
一张 18.8 万元的银行存
单，作为彩礼送给了未
婚妻。然而未婚妻去银
行取钱时，假存单被工
作 人 员 识 破 ，从 而 案
发。记者昨天从金坛法
院了解到，该男子和存
单制作人都因伪造金融
票据罪，各被判处有期
徒刑6个月。

据了解，男子申某
是个生意人。在生意好
时，他信誓旦旦地向未
婚妻承诺，会给出 18.8
万元作为彩礼。然而之
后 申 某 却 因 为 生 意 失
败，无法给付。为了讨
未婚妻开心，也为了自
己的脸面，他通过电商

平台联系到邓某，提出
要制作一张假存单。邓
某便通过微信联系到电
脑高手谢某，由谢某采
用电脑排版、喷墨打印
等手段，伪造了一张农
业银行的 18.8 万元整存
整取存单。

申某将存单交给未
婚妻后，未婚妻信以为
真，可她去农业银行金
坛支行取钱时，工作人
员发现存单是伪造的，
立 即 报 警 。 申 某 与 邓
某、谢某相继落网。

金 坛 法 院 经 过 审
理，认为三人均已构成
伪造金融票据罪，其中
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
金 2 万元；谢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2.5 万元。
邓 某 因 还 涉 及 其 他 案
件，被另案处理。

伪造存单当彩礼

骗了未婚妻却骗不了银行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刘博文

本报讯 为有效推动涉企类电
信网络诈骗“减量控大”，连日来，
常州经开区公安分局深入开展企
业反诈集中宣防“蓝盾 1 号”专项
行动，紧盯重点人群，创优宣传手
段，持续推动反电诈治理工作走深
走实。

横林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

区企业开展财会人员专题反诈培
训会，结合辖区近年来发生的真实
案例，向企业财务人员揭露诈骗分
子常用的诸如“冒充企事业单位领
导”“冒充公检法”“冒充电商客服”
等诈骗伎俩；芙蓉派出所举办辖区
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反诈专题培
训会，针对财务人员的职业性质和
工作特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解
多种针对涉企财务人员的电诈套
路；潞城派出所举办潞城街道企业

财会人员反诈宣传培训会，民警结
合近期发生的涉企电诈案例，围绕
常见的冒充领导、银行工作人员、

“公检法”等针对财务人员的诈骗
案件，详细讲解了识骗防诈技巧，
使与会人员充分了解反电诈的重
要性。

民警提醒，各单位要加强财务
部门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高企
业财会人员防范能力，避免公司及
个人财产遭受损失。

“蓝盾1号”行动，为企业扎牢防骗篱笆

■虞雪娇 汪磊 图文报道

本报讯 金坛尧塘
实验小学吕思帅、肖昱、
张国兴三名同学，捡到
装有现金的布包后，第
一时间交给尧塘派出所
值班人员找寻失主。为
表扬孩子们拾金不昧的
善行义举，派出所民警
随即送奖上门。

12 月 21 日，市公安
局金坛分局尧塘派出所
民 警 来 到 尧 塘 实 验 小
学，利用课间举办了一
场特别的表扬仪式，表
扬了这三名同学，并准
备了文具、笔记本等学

习用品作为奖品颁发给
他们。

前一天晚上，三名
同学在放学回家途中，
发 现 马 路 边 有 一 个 布
包，里面装有几十元现
金，三人当即决定将捡
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
于是他们来到尧塘派出
所，将布包交给正在值
班的辅警。辅警凌志慧
接过布包，做好失物招
领情况登记，并表示会
积极寻找失主。

仪式上，民警对三
人拾金不昧的举动给予
了高度肯定，号召其他
同学向他们学习，传递
正能量。

3名小学生拾金不昧

警察叔叔送奖到学校


